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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1）

（認股權證代號：654）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俊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有關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590,492  1,359,538
銷售成本  (523,450 ) (1,213,344 )    

毛利  67,042  146,194
其他收入  737  9,784
銷售開支  (1,483 ) (15,611 )
一般及行政開支  (79,770 ) (73,498 )
可換股債券內在衍生工具之
 公平值變動  52,000  －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2,081  111
融資成本 3 (34,878 ) (28,198 )    

除稅前溢利 4 5,729  38,782
所得稅開支 5 504  (7,496 )    

本期溢利  6,233  31,286    

應佔：
 母公司之股權持有人  6,233  31,278
 少數股東權益  –  8    

  6,233  31,286    

宣派股息 6 –  8,574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7  0.7仙  4.0仙    

 －攤薄 7  (2.3仙 ) 3.8仙    

* 僅供識別



– 2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18,480  618,48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25,141  132,879

預付土地租賃款  26,936  27,277

於聯營公司權益  65,783  42,783

於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46,225  48,892

聯營公司之欠款  103,352  103,232    

  985,917  973,543    

流動資產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545,781  506,762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 393,182  396,45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83  683

發展中物業  1,153,817  890,456

就發展中物業所付之按金  83,653  78,678

持作銷售物業  53,219  23,861

持作買賣投資  14,943  16,488

聯營公司之欠款  1,232  1,222

共同控制個體之欠款  26,769  37,482

可退回稅項  46,194  30,630

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41,818  10,1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3,687  611,324    

  2,774,978  2,604,207    



– 3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61,500  36,999

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9 271,069  334,803

預售發展中物業而收取之按金  523,760  437,522

欠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37,405  48,864

欠聯營公司款項  9,338  9,338

應繳稅項  17,029  17,757

應派股息  15,030  －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991  1,073

借款－一年內到期  761,164  419,639

衍生金融工具  58,000  110,000    

  1,755,286  1,415,995    

流動資產淨值  1,019,692  1,188,21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05,609  2,161,75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75  555

借款－一年後到期  288,444  469,006

可換股債券  234,820  212,820

遞延稅項負債  63,024  66,413    

  586,363  748,794    

資產淨值  1,419,246  1,412,96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5,884  85,882

儲備  1,333,012  1,326,729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418,896  1,412,611

少數股東權益  350  350    

權益總額  1,419,246  1,41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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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
基礎。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
項新詮釋，該等詮釋由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期間起生效。採納該等
新詮釋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
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董事正
在評估潛在影響，迄今為止之結論為，應用該等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可售回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個體或聯營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司之投資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3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工程協議 1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4

 －詮釋第16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5

1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

修訂則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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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業務分為建築工程、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專業服務（包括護衞及物
業管理服務）及其他業務。此等分支業務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所依據之基準。

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工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專業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97,262  23,628  14,107  55,495  –  590,492           

業績
分類業績 (24,033 ) 916  13,751  3,909  (3,441 ) (8,898 )         

利息收入           1,635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6,211 )
可換股債券內在衍生
 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2,000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2,081  –  –  –  –  2,081
融資成本           (34,878 )           

除稅前溢利           5,729
所得稅開支           504           

本期溢利           6,233           

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工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專業服務  其他業務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126,714  160,854  14,696  57,274  －  1,359,538           

業績
分類業績 10,829  42,046  14,323  3,157  5,302  75,657         

利息收入           1,375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0,163 )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溢利 111  －  －  －  －  111

融資成本           (28,198 )           

除稅前溢利           38,782

所得稅開支           (7,496 )           

本期溢利           3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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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
 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 18,088  35,576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開支 22,000  －   

 40,088  35,576

 減：合約工程應佔之數額 (529 ) (4,272 )

   發展中物業應佔之數額 (4,681 ) (3,106 )   

 34,878  28,198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10,242  11,900

 減：合約工程應佔之數額 (8,548 ) (10,081 )   

 1,694  1,819

可換股債券內在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附註） (52,000 ) －   

附註：  本集團已委聘獨立估值師按二項模式評估可換股債券內在衍生工具之公平值。可
換股債券之詳情載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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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開支包括：

本期間稅項
 －香港利得稅 839  2,790

 －其他司法權區 1,998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48  52   

 2,885  2,842

遞延稅項 

 －本期間 406  4,654

 －稅率變動產生 (3,795 ) －   

 (3,389 ) 4,654   

 (504 ) 7,496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當中包括由二
零零八至二零零九課稅年度起調低公司利得稅稅率 1%至16.5%。該項調減之影響已於計
算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期間及遞延稅項時反映。截至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之估計平均年稅率為 16.5%（二零零七年：17.5%）。中國企業所得
稅乃按中國當前稅率計算。

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對就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確
認。

6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末期股息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75仙
  （二零零七年：港幣2.75仙） 15,030  23,485

 二零零七年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港幣3.25仙 －  27,754   

 15,030  51,239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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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基本及攤薄後之每股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作計算基本及攤薄後每股盈利之盈利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6,233  31,278

可換股債券對普通股可能產生之攤薄影響：
 －估算利息開支 22,000  －
 －內在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52,000 ) －   

 (30,000 ) －

用作計算攤薄後每股（虧損）盈利之
 （虧損）盈利 (23,767 ) 31,278   

 股數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858,838,328  782,680,971

以下工具對股份可能產生之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 170,779,817  －
 －購股權 －  7,940,551

 －認股權證 －  43,436,953   

用作計算攤薄後每股（虧損）盈利之
 股份加權平均數 1,029,618,145  834,058,475   

附註：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之平均市價，故於計算二零零八年之攤薄後每股盈利時並無假設行使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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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有關建築合約之中期進度付款申請一般按月提交及於一個月內結算。計入本集團應收賬
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內之應收貿易賬款約港幣144,723,000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127,351,000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121,754  114,198

0至30日 13,660  8,940

31至90日 3,717  597

91至180日 1,895  172

180日以上 3,697  3,444   

 144,723  127,351   

9 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計入本集團應付賬項、按金及應計費用內之應付貿易賬款約港幣107,251,000元（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9,343,000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尚未到期 64,450  58,715

0至30日 16,536  16,240

31至90日 6,087  10,657

91至180日 18,461  4,587

180日以上 1,717  9,144   

 107,251  99,343   



– 10 –

10 或然負債及履約保證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下列公司承辦建築工程合約之履約保證
 而向金融機構作出之擔保：
  －附屬公司 223,383  221,639

  －一間聯營公司 4,400  4,400

  －共同控制個體 5,850  5,850   

 233,633  231,889   

就一間聯營公司獲得之信貸融資
 而向金融機構作出之擔保金額 48,000  48,000   

就一間附屬公司承擔建築工程合約之
 履約保證而向客戶作出之擔保金額 115,900  115,900   

就向本集團購買預售物業之人士提供
 融資之銀行就物業發展項目提供之
 擔保金額 156,811  129,013   

11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抵押下列資產以獲得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 568,000  568,000

租賃樓宇及相關預付土地租賃款 －  9,547

發展中物業 357,158  371,565

持作銷售物業 9,198  16,723

銀行存款 41,818  10,171   

 976,174  97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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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
年：每股港幣1.0仙）。

業務回顧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錄得約港幣590,500,000元
（二零零七年：港幣 1,359,5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57%。股東應佔溢利約為
港幣6,2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31,300,000元），較去年減少80%。

由於市況欠佳導致建築業務之工程減少，加上並無確認物業銷售收益，營業額
及溢利同告下降。回顧期內，招標之建築工程較少，競投情況十分激烈。於回
顧期內，材料及勞工成本持續上升，本集團於選擇工程時分外審慎，以免因成
本大幅上升而承受不必要之風險。於中國已預售單位之建築工程繼續進行，惟
已暫停收購新土地，直至情況有所改善及資產價格趨於穩定為止。

建築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手頭合約估計價值約港幣52億元，其中尚未
完成合約總值約港幣 28億元。 

本集團之建築策略為重點放在需要先進專業技術及經驗進行之較高利潤項目，
並將逐步打入現有基建之翻新及維修市場。鑑於香港基建項目有限，導致本集
團短期營業額下跌，惟本集團相信隨著已規劃項目陸續上馬，情況將有所改
善。

維修及小型工程方面，為水務署、建築署以及一家私人發展商進行之工程均保
持良好進度。

於成立從事地下設施探測、修葺及更換之附屬公司後，本集團之地下管道維
修能力得以加強。該公司採用「非開挖」施工技術，利用先進多重感應機械人技
術，以及破管、液壓頂管及管襯等設備進行工程。於回顧期內，該附屬公司於
新加坡取得一項約值港幣 13,000,000元之工程。

裝修業務於期內進行三項工程：為一間位於土瓜灣之酒店進行內部裝修、為銅
鑼灣皇室堡裝修及翻新工程，以及為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進行之樂富綜合大樓
第二期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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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程方面，為香港房屋委員會進行之黃大仙上邨第三期工程，以及於廣州
省黃沙地鐵站上蓋之私人發展項目均取得滿意進展。

從事地基之附屬公司現正進行大埔白石角第188號地段及將軍澳第70號地段86

區E地盤之工程。

從事機電之附屬公司已完成三家醫院之合約，並正進行學校、街市、購物中心、
東區海底隧道之合約工程，以及一份與領匯管理有限公司訂立之長期維修合
約。皇室堡之翻新工程如期進行。節能業務以華南地區之港資廠房為目標客
戶，為該等客戶降低能源消耗量。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於泰國獲得一份顧問合約，該合約涉及為Chachoengsao至
Laem Chabang（曼谷）段鐵路鋪設雙線路軌、安裝訊號及通訊系統。

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中國

由於調控措施及出現信貸危機，集團表現與市場一致，於中國之銷售情況放
緩。本集團售出約6,000平方米住宅及商業物業，平均價格約為每平方米人民幣
6,1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收購一項位於廣東省汕尾市、面積約70,000

平方米之商住項目之38%權益，並預期將完成收購一項位於遼寧省瀋陽市之不
良資產。本集團並無於中國進行任何其他重大收購，亦無任何有關收購土地而
尚未支付之地價、稅項或徵費。本集團將待宏觀經濟得到改善時才考慮進行其
他發展項目及現有項目之建築工程。

香港

本集團位於天水圍的「俊宏軒」及彩虹的「匯八坊」投資物業繼續為本集團帶來
穩定收入。

海外

本集團已於阿聯酋阿布扎比取得開售「Reem Diamond」之住宅項目所必要之批
准，「Le Cube」之住宅項目將於二零零九年年初準備推售。由於阿布扎比政府擁
有龐大外匯儲備，並決意維持脫離依靠石油收益之策略，本集團相信當地市場
長遠應可繼續吸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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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 

本集團從事護衞業務之附屬公司為在香港舉行之二零零八年奧運馬術項目提
供服務，並將繼續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太古地產有限公司、新鴻基地產發展
有限公司、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以及本集團旗下中港兩地之公司提供
護衞及物業管理服務。

前景及展望

雖然中國物業市場實施調控措施已令物業銷售於短期內減少，但由於本集團
擁有長期建築合約，故本集團並未因信貸市場出現困難而受到過度影響。

鑑於二零零八年最後一季爆發金融危機，本集團相信於香港及中國之增長將
會放緩，勢對整體物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然而，各國政府大力刺激經濟，尤
其是香港於基建方面之投資及加快進行小型工程將可增加建造業之機會，預
期可於未來為本集團帶來穩定商機。

建築

鑑於本集團於香港往績良好及具有豐富之專業技術知識，本集團已作好準備
去贏取多個大型項目。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內公佈之10項「大型」基建項目大部分
已進入設計階段。於未來十年，廣深港高速鐵路、西港島線、南港島線、觀塘延
線及沙中線等鐵路將相繼建成，總長度達100公里。主要道路基建項目則有港
珠澳大橋以及屯門公路及吐露港公路、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灣仔繞道之改
善工程。社區基建項目包括西九龍文化區項目、啟德重建工程，以及計劃於維
港兩岸建造海濱長廊。

除基本工程計劃外，香港特區政府亦公佈於本立法年度開展逾160項工程，包
括樓宇維修及斜坡修復，共提供超過 52,000個就業職位。除加快開展小型工程
外，香港特區政府亦開始注重於香港之「綠色」建築。總括而言，物料及員工成
本已開始下降，加上澳門之建造工程縮減而令資源（尤其為熟練技工）更形充足
之情況下，上述各項將可帶動本行業之需求。 

於海外市場方面，本集團以合營方身份向State Railway of Thailand入標競投「The 

Red Line」項目，並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取得該項目。乘著阿聯酋阿布扎比政府
需創造長遠非石油收益之計劃，從事地基之附屬公司將繼續自當地持續進行
之基建投資及建築工程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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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在宏觀經濟明朗前，本集團對進一步購入新土地抱持審慎態度。本集團土地儲
備充裕，足可應付未來數年之物業發展需求，並僅會於物色到高回報、低風險
之目標時方會落實購買額外土地。本集團深信於中國之基礎非常穩健，並將可
帶來長遠收益。

由於受多方因素衝擊，中國物業市場現時處於不穩狀態。一方面調控措施及金
融危機令市場出現負面氣氛；然而另一方面，新興中產一族及機構投資者之潛
在需求，以及中國政府近期推出之刺激措施亦為市場注入上升動力。儘管短期
前景艱巨，上述情況為本集團提供大量機會可以極低成本收購資產及作出投
資。

由於願意或有能力投資發展項目「樓花」之投資者數目減少，於中東之項目亦
將受到影響。然而，由於阿布扎比擁有明確之長遠計劃，加上有龐大資本資產
支持，有理由顯示當地市場仍可保持繁榮。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業務營運及擴展所需資金主要來自內部資金、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在
有需要時再輔以發行股份集資。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債務總額約為港幣830,000,000元，即負債
總額約港幣1,285,500,000元減去銀行結餘及現金約港幣455,500,000元所得之數。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債項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之借貸：
 一年內或按要求 762.2  420.7

 一年後至兩年內 191.7  368.5

 兩年後至五年內 26.0  26.0

 五年後 70.8  75.1   

 1,050.7  890.3

二零一二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 234.8  212.8   

借貸總額 1,285.5  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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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須付利息之債務淨額與
股東權益之比率）為0.58（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0.34）。

為盡量減低匯率波動風險，本集團之借貸及現金結餘均以港幣為主。本集團承
擔之外匯波動風險不大。再者，本集團之借貸並無採用任何利率金融工具作對
沖。

本集團之財政狀況良好而且穩健。以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
結餘及現金加上可動用之銀行信貸融資額計算，本集團具備充裕流動資金以
滿足資金需求。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員工約1,950人。截至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僱員薪酬總額約為港幣214,400,000元。僱員薪酬按工
作性質及市場薪金走勢釐定，並根據內部考勤評核計算每年之增薪金額，作為
對個別員工表現之獎勵。僱員花紅按本集團旗下個別公司及員工之表現而分
發。此外，本集團亦因應若干工作職務而提供內部及外間培訓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本回顧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內
所載已生效之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惟守則條文第A.4.2條之偏離除
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董事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為遵守守則
條文第A.4.2條，本公司細則之有關修訂已獲提呈並經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六
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惟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
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董事會認為，為維持穩定性及連續性，主席及董
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準則。經本公司作出具
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訂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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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區燊耀先生、陳超
英先生及許照中先生，全部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
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彭錦俊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彭錦俊先生、李蕙嫻女士及郭煜釗先生，
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燊耀先生、陳超英先生、許照中先生太平紳士
及李承仕先生GBS、OBE、太平紳士。


